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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23日立法會議員日立法會議員日立法會議員日立法會議員

與西貢區議會議員舉行的會議與西貢區議會議員舉行的會議與西貢區議會議員舉行的會議與西貢區議會議員舉行的會議

A. 將軍澳進一步發展可行性研究將軍澳進一步發展可行性研究將軍澳進一步發展可行性研究將軍澳進一步發展可行性研究

(a) 西貢區議會議員在會議席上提出的關注事項／建議  

(i) 西貢區議會議員表示，西貢區議會對將軍澳的進一步發展極

表興趣。不過，他們對任何進一步填海的計劃、增撥土地興

建多層大廈，以及在第 137區設立危險品倉庫的建議，均持反
對意見。此外，他們認為百勝角只適宜用來發展低密度住宅

或鄉郊小型屋宇。他們又促請政府當局盡快落實西岸公路的

興建計劃，以及改善區內的空氣質素、交通配套和文娛康樂

設施。

(ii) 關於西岸公路的設計，西貢區議會議員贊成採用沿岸方案而
反對採用隧道方案。他們認為，載有危險物品的貨車在隧道

行駛時會造成很大風險。此外，收取隧道費亦未必能達致成

本效益。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觀塘區議會對西岸公路

的設計並無特定方案。事實上，只有一名立法會議員及一個

團體反對採用沿岸方案。

(iii) 西貢區議會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在將軍澳加建海濱公園、
酒店及文娛康樂設施，促使將軍澳成為一個旅遊新市鎮。當

局應指定一個政府部門負責統籌全港 18區的整體規劃，使各
部門為各區進行的規劃設計能互相配合，在落實有關構思時

便可集中資源，以協助刺激經濟。

(iv) 西貢區議會議員表示，拓展署已在 2002年 9月 10日進行第一階
段的公眾諮詢。西貢區議會、將軍澳及西貢的居民已向當局

反映他們的意見。他們主要關注的事項包括：反對將軍澳進

一步填海的計劃；發展計劃進行期間及完成後的環境事宜；

人口過度稠密；興建更多住宅樓宇對物業價值的影響；盡早

提供更多美化市容和康樂設施；利用東面的水道進行消閒活

動；盡早建造第二條連接九龍的道路；改善將軍澳居民生活

質素的方法；在將軍澳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以及把將軍澳發

展為西貢旅遊業的後勤基地。

(v) 西貢區議會議員表示，他們對於將軍澳日後可容納的人口上

限沒有意見，但政府當局必須提供足夠配套及文娛康樂設

施，以配合區內人口增長的速度。此外，政府當局在為將軍

澳未來 15年的進一步發展制訂全面計劃，以及改善區內的整
體設計時，應考慮區內的固定及流動人口等因素。依西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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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之見，將軍澳日後應可容納的人口上限約為 52至 54萬。
西貢區議會議員認為，現時已規劃及已承諾發展的文娛康樂

設施並不足夠。若人口增至 52萬，西貢區議會建議把進一步
填海所得的土地，用來興建公共設施及休憩用地。

(b) 立法會議員在會議席上表達的意見及提供的資料  

( i ) 一名立法會議員記得，政府當局曾按照地區人士的意願，

把將軍澳發展為一個以住宅樓宇為主及可容納約數十萬人

的市鎮，並以利用地下鐵路運輸系統連接該區為目標，務

求令交通更加完善。至於西貢的未來發展，政府已明確知

道應把西貢發展為一個以旅遊為主的地區。然而，西貢區

議會現時就將軍澳提出的發展方案似乎有所不同，故他認

為西貢區議會應清楚地向政府當局反映意見。

( i i ) 一名立法會議員表示，將軍澳的多層大廈分布過度密集，政
府當局應預留多些休憩用地。此外，她認為西貢區議會應發

揮應有的角色，主動舉行公聽會，就地區規劃事宜及將軍澳

進一步發展可行性研究，徵詢當地居民的意見。

(iii) 一名立法會議員建議把將軍澳原本預留作興建公屋／居屋的
土地改劃為休憩用地。拓展署提供的資料顯示，根據現時就

將軍澳採納的規劃方案，該區將可容納約 49萬人。在進一步
填海工程完成後，根據有關的規劃標準，該區可容納的人口

上限為 70萬人。在此方面，該名議員認為，若政府當局得悉
西貢區議會對將軍澳可容納的人口上限的一致看法，將會相

當有用。部分立法會議員亦建議西貢區議會應自行就將軍澳

未來 15年的規劃可容納的人口上限進行討論，以期盡量達致
共識。

(iv) 立法會議員同意把西貢區議會議員的意見轉交規劃地政及工
程事務委員會，以便採取跟進行動。

B. 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權力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權力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權力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權力

(a) 西貢區議會議員在會議席上提出的關注事項  

西貢區議會議員指出，西貢區議會曾反對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 “城
規會 ”)批准當局在將軍澳進行填海工程的申請，但遭城規會否決。
他們批評城規會的審批權力過大，並沒有理會區議會及當地居民

的意見。西貢區議會及大網仔村民曾向城規會提交大網仔發展審

批地區圖，但城規會在審核該項申請後，認為有關的私家土地屬

自然保育區，故否決該項申請。大網仔村民曾向城規會上訴委員

會提出上訴，但最終被駁回。西貢區議會議員批評城規會沒有理

會受影響人士的意見。鑒於以上所述，西貢區議會認為城規會獲

賦予的審批權力過大，影響本港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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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立法會議員在會議席上表達的意見  

立法會議員同意把城規會權力過大一事轉交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

委員會，以便採取跟進行動。


